
說明書中如記載「權利要求」應為「申
                請專利範圍」或「請求項」之誤植之情

事，建議一併修改

對比本案外文本「… recited in the『claims』」，及參照

其上下文內容，應為「申請專利範圍」或「請求項」之誤

植，與發明「申請專利範圍」、「請求項」用語不一致，

且說明書其中「權利要求」非屬我國專利申請用語，申請

人應修正用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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